
“IT男”有事咨询

“和律师， 我可能遇到骗子了，

你帮我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把钱要回

来？” 一天中午， 很久没有联系的

“IT 男” 周晓冬给我发来消息说有事

咨询。

认识周晓冬是因为当时我代理的

一起案件中， 有计算机方面的专业问

题需要咨询， 我先找了在一家大公司

担任 IT 部门负责人的老同学， 由于

他正在出差， 于是推荐了部门里的一

位年轻“技术大牛”， 也就是周晓冬，

他是一所知名大学的硕士， 又有两年

多的工作经验， 对于我想了解的技术

问题， 他能够深入浅出地作出清晰的

解释。

那次我的案件办得相当成功， 我

向他表示感谢， 他回复我： “不用

谢， 以后有法律问题我也需要向你咨

询。”

没想到一年后， 果然换成他向我

咨询了。

谈恋爱成提款机

周晓冬告诉我， 他之前在朋友聚

会时认识了一位贺小姐， 彼此加了微

信， 但之后就没有再联系过。

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 有一天夜

里， 正在公司加班的周晓冬刷了一会

儿手机， 正巧看到贺小姐发朋友圈求

助， 说笔记本电脑突然打不开了， 里

边有第二天需要用到的重要资料， 询

问哪里有半夜可以维修电脑的地方。

热心的周晓冬于是问了对方电脑

故障的具体情况， 得知贺小姐住得离

自己家不远， 他就在下班后去了周小

姐的住处， 替她解决了电脑无法开机

的问题。

当天， 贺小姐也简单了解了周晓

冬的情况， 随后便以表示感谢为由，

约周晓冬单独吃了饭， 两人在微信上

的互动也日益增多。

“她当时说自己从一所名牌大学

本科毕业， 后来去美国留学了两年拿

到了硕士学位， 在一家大公司从事市

场工作……现在我才知道， 她告诉我

的学历、 留学和工作经历乃至她的年

龄都是假的！” 周晓冬说， 他和贺小

姐的关系在那次帮忙之后迅速升温。

而得知周晓冬收入不菲后， 贺小姐常

常明示暗示地向他索要礼物， 由于周

晓冬表示自己并不擅长挑选礼物， 贺

小姐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折现” 的要

求。

于是， 周晓冬之后便成了贺小姐

的“提款机”。

戳破对方的谎言

在周晓冬认为和贺小姐确立了恋

爱关系三个月后， 一个对贺小姐知根

知底的朋友却提醒他， 贺小姐很可能

有另一个关系暧昧的男友， 而且她告诉

周晓冬的很多个人情况都是编造的。

当天晚上， 周晓冬急不可耐地约了

贺小姐见面。 面对自己的质问， 她除了

不承认另有男友之外， 对于编造的个人

情况全都予以了承认。 但她哭着告诉周

晓冬， 当时她觉得周晓冬太过优秀， 担

心自己只有民办大学的本科学历会让周

晓冬看不起， 这才编造了学历和工作经

历。

周晓冬说当时自己一时心软， 答应

和贺小姐继续交往。

然而又过了一个月， 朋友发来一些

偶然获得的照片。 看到照片中贺小姐和

另一个男人卿卿我我的样子， 周晓冬终

于幡然醒悟……

索回大部分财物

听了周晓冬的讲述， 我让他先去自

己梳理一下恋爱期间给贺小姐的转账和

购物消费， 制作一张明细表格。

我告诉周晓冬， 根据他所说的情

况， 要认定贺小姐构成诈骗还是比较难

的。

虽然贺小姐编造了虚假的个人情

况， 甚至疑似“脚踏两条船”， 但是她

从周晓冬处获取财物时， 并不是基于虚

假的理由， 比如“家人生病住院” “出

了交通事故要赔钱” 等等， 因此尚未达

到诈骗的程度。

但是， 贺小姐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一

般恋爱交往互有赠与的范畴， 而是基于

索取财物目的与周晓冬建立恋爱关系。

因此， 不能将周晓冬的赠与行为视为正

常恋爱中的赠与， 而应认定贺小姐属于

“借婚姻索取财物”。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明确： 禁

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一方以彩礼为名借

婚姻索取财物， 另一方要求返还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周晓冬遭遇的情况， 我查阅了

相关法律规定， 检索了全国范围内的相

关判例， 替周晓冬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法

律意见书， 并附上了几个相关的真实判

例。

我让周晓冬拿着法律意见书和自己

整理的财物明细去和贺小姐交涉， 如果

对方拒绝返还， 我们在进一步取证后，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过了一段时间， 周晓冬告诉我， 根

据他整理的赠送财物明细和折算的价

格， 贺小姐一次性向他返还了大部分。

“能拿回来一部分， 说实话我已经很满

意了， 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在意这些钱，

主要是不甘心一直被她欺骗。 好在发现

得早， 损失还不大……”

（文中人物为化名）

□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2 月 28 日 ， 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了第二批四起涉彩

礼纠纷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从人民法院坚决否定借婚姻

索取财物、 规制婚介机构借

虚假宣传收取高额服务费

用、 准确适用彩礼返还规则

等方面， 回应群众反映较多

的热点问题。

在 “王某诉李某婚约财

产纠纷案” 中， 法院通过判

决明确： 一方基于索取财物

目的与另一方建立恋爱关

系、 作出结婚承诺， 可以认

定为借婚姻索取财物。

2023 年 6 月 ， 王 某

（男） 与李某通过微信相亲

群相识。 同月下旬， 李某向

王某表达交往意愿， 并提出

在共同生活和办理结婚登记

之前王某要给其 25 万元 ，

王某表示同意， 双方遂建立

恋爱关系。

自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2 月， 李某多次以支付房

屋租金、 买首饰及其他生活

消费为由 ， 向王某索取 12

万余元。

期间， 双方一直异地生

活， 主要通过微信联络， 李

某主动与王某联系几乎均以

索要钱款为目的， 其余时间

则以工作忙碌等为由拒接 、

忽视王某的电话， 且其从未

回赠过王某财物。

因自 2024 年 2 月起李

某拒接王某电话， 对王某的

领证提议采取推脱、 逃避的

态度， 并多次表示 “给够钱

才领证 ”， 双方产生隔阂 ，

王某提起本案诉讼， 请求李

某返还所得钱款 12 万余元。

而李某则抗辩称， 王某

在恋爱中自愿赠与的财物不

应返还。

审理法院认为， 恋爱中

的赠与是指男女双方为增进

感情， 主动、 自愿赠与对方

财物以表心意， 且通常为互

相赠与 ， 若日后双方未结

婚， 赠与的财物一般无须返

还。

借婚姻索取财物则是一

方为取得财物而与另一方建

立恋爱关系 、 作出结婚承

诺， 给付一方通常是被迫而

非自愿赠与财物。

本案中， 结合双方交往

真实意图、 给付财物态度 、

相处模式及感情状况等事实

可以看出， 李某对双方的感

情持漠然态度， 其与王某建

立恋爱关系是为了利用王某

对结婚的期待索要财物从而

满足物质需求， 李某的行为

构成借婚姻索取财物。 李某

应将王某给付的钱款全部返

还。

因此， 法院判令李某返

还全部 12 万余元。

借婚姻索取财物

应当返还

律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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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朋友聚会而相识， 因为帮忙修电脑而相恋， “IT

男” 以为自己是对方的真命天子， 没想到只是一台“提款

机”。 而且， 对方告知的学历、 留学和工作经历乃至年龄都是

假的！

幡然醒悟后， 他希望能够要回之前所赠的财物……

恋爱交往

IT男成提款机

醒悟分手

财物能否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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